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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能否获支持

对交易付款方就卖方拒绝开具

发票的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 司法

实践中， 不同法院在不同案件中的

观点可谓截然不同。

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天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与新疆温商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二

审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 （2014） 民

一终字第 4 号〉 和新疆鹏达建筑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哈密营丰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再审裁定 〈（2017） 最高

法民申 116 号裁定〉 中， 均支持付

款方要求相对方开具发票的诉讼请

求。

但是， 在朝阳富隆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与辽宁宏丰天运食品有限公

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 最

高人民法院 〈（2018） 最高法民申

1395 号裁定〉 则认为 ， 开具工程

款发票是富隆公司应承担的法定纳

税义务， 而非民事义务， 二审法院

驳回宏丰公司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

当。

通过对各级人民法院公开的裁

判文书进行检索， 民事诉讼中涉及

发票开具诉讼请求的案例不在少

数。

在支持的判决中， 法院认为，

开具发票属于收款方的合同附随义

务， 买方请求开具发票， 构成双方

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 为避免

再生争议， 原告请求应予支持。

但也有很多判决认为， 开具发

票属于税务机关的职责， 不属于人

民法院受理范围， 从而驳回原告诉

讼请求。

其基本观点是 ： 开具发票是

《税收征收管理法》、 《发票管理办

法》 等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付款方

义务， 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 并不

必然成为买受人合同上的权利， 在

合同没有明确约定卖方有义务开具

发票的情况下， 买方不具有发动民

事诉讼程序的权利。

对此笔者认为， 这样的观点是

不妥当的， 对于原告提起要求被告

开具发票的诉讼请求， 法院应判决

支持。

开发票应属合同义务

国务院 《发票管理办法》 第十

九条从收款方的角度规定， 从事其

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

经营业务收取款项， 应当向付款方

开具发票。

该办法第二十条则从付款方的

角度要求， 所有单位和个人在购买

商品、 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

活动支付款项， 应当向收款方取得

发票。

第三十五条进一步明确了纳税

人应当开具而不开具发票的行政法

律后果。

上述三个条文均使用 “应当”

一词， 即无论卖方还是买方， 均有

义务开具发票或者取得发票， 区别

在于卖方违反该项义务需要承担不

利的法律后果， 而买方违反则没有

对应的处罚措施。

之所以明确规定交易双方 “应

当” 承担发票义务， 是为实现 《发

票管理办法》 的立法宗旨。

那么， 《发票管理办法》 的立

法宗旨是什么呢？ 法律条文明确指

出， 是 “为了加强发票管理和财务

监督， 保障国家税收收入， 维护经

济秩序”。

从上述条文可以看出， 《发票

管理办法》 设定纳税人开具发票义

务的目的， 其一是为了 “加强发票

管理和财务监督， 保障国家税收收

入”。

在这一点上， 加强发票管理和

财务监督是手段， 最终目的是 “保

障国家税收收入。

因此 ， 无论税法的本质是采

“权力说” 还是 “债务说”， 就保障

国家税收收入而言， 代表国家的税

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构成税务行政

管理法律关系， 纳税人应当开具发

票系行政法上的义务当属无疑。

但是， 《发票管理办法》 第一

条规定的另一个立法目的， 即 “维

护经济秩序”， 则不能简单地认定

为只是公法上的国家管理社会经济

秩序上的要求。

经济秩序， 既包括国家的经济

管理秩序， 当然也应包括交易主体

之间正常的交易关系和交易目标的

实现。

这一点在该法第三条关于发票

的定义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该条

规定： “发票， 是指在购销商品、

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

营活动中， 开具、 收取的收付款凭

证。”

从这个定义来看， 如果 “经济

秩序” 中不包括平等交易主体之间

的合同关系， 根本就没有必要特别

强调 “发票” 是交易活动中的 “收

付款凭证”， 因为在税收实体法上，

确定纳税义务的， 基本上还是采用

的是权责发生制的原则， 款项是否

收付， 一般不会影响到国家税收收

入的实现。

因此， 从 《发票管理办法》 相

关条文逻辑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

收款方向付款方开具发票， 不仅是

保证国家税收收入实现和维护国家

经济管理秩序的行政法义务， 也是

保障平等交易主体之间的合同关

系、 保障合同目的实现的法定合同

义务， 将其限定在行政法的范畴，

显然是对法律条文的狭隘理解， 是

不全面的。

开发票是否须约定

有些判决中， 法院认为双方在

合同中没有约定卖方在收款后开具

发票， 也就不构成双方合同上的义

务， 买方要求开具发票的请求权没

有法律依据。

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南京

占边贸易经营部与江苏苏宁商业投

资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2018） 苏民申 4424 号再审裁定〉

中就认为， 本案双方并未在租赁合

同中明确约定苏宁公司必须开具租

赁发票， 故开具发票不属于主合同

义务 ， 而系合同的非独立附随义

务， 并不会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

且双方多年的租赁合同履行过程

中 ， 从未就开具发票形成交易惯

例， 一、 二审法院以占边经营部要

求苏宁公司开具发票无合同依据判

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并无不当。

如前文所述， 卖方向买方开具

发票， 已经构成其应向买方承担的

一项法定义务， 并不需要双方在合

同中另行约定， 原告援引法律条文

就可以支持其诉讼请求。

同样， 在私法领域， 很多法律

法规都会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

务作出规定， 如果有了这些法律规

定后， 仍需要交易双方在合同文本

中一一列明 ， 既无必要 ， 也不可

能。 相反， 实务中有很多案件， 即

使合同没有约定， 法院也是援引法

律条文作出裁判的。

如我国 《合同法》 第四百一十

条规定， “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

随时解除委托合同”， 如果委托合

同中没有约定委托人或受托人任意

解除合同条款， 任何一方据此解除

合同， 法院断不能判决认定合同继

续有效。

如在苏州新柏利置业顾问有限

公司与江苏嘉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案

中， 最高人民法院 （2013） 民申字

第 1891 号民事裁定认可委托方依

据合同法行使合同解除权。

因此， 既然其他法律条文中规

定而双方合同未约定的事项， 当事

人可以直接依据法律规定行使相应

权利， 法院也可以直接依据法律条

文判决支持原告诉请 ， 买方依据

《发票管理办法》 的规定请求判决

卖方开具发票， 没有理由也没必要

在交易合同中特别约定。

开发票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发票开具请求权的司法救济问

题， 实际上就是发票开具请求权能

否作为民事诉讼标的的问题。

在我国传统的诉讼标的概念

中， 诉讼标的被界定为当事人之间

争议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或者实体

权利。

循着这个思路， 请求收款方开

具发票的要求， 就是判断该项请求

是否构成诉讼两造之间民事实体法

律关系， 或构成买方的民事实体权

利或实体请求权。

那么， 卖方拒绝开具发票， 是

否侵害了买方的实体权利呢？ 答案

当然是肯定的。 卖方不开具发票，

直接影响到买方增值税和所得税上

的实体利益。

我国增值税实行的是扣税法制

度， 对于一般纳税人而言， 其销售

货物、 劳务、 服务、 无形资产、 不

动产， 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

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 ， 具体而

言， 就是根据纳税人当期应税产品、

劳务和服务的销售额和适用税率计算

出销项税额， 减去外购法定扣除项目

已缴纳的税额后 ， 计算当期应纳税

额。

在销售额和销项税额确定的情况

下， 纳税人当期纳税金额的多少， 将

直接取决于其外购产品 、 劳务 、 服

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所取得的进项

税额。

根据 《增值税暂行条例》， 纳税

人购进货物 、 劳务 、 服务 、 无形资

产 、 不动产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

额， 为进项税额。

特定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

抵扣， 但需要提供增值税扣税凭证，

最主要的就是卖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

就所得税而言， 无论是作为企业

所得税纳税主体的企业， 还是从事经

营活动并以投资人作为纳税主体缴纳

个人所得税的其他合伙企业和个人独

资企业， 其计算当期应缴企业所得税

或个人所得税， 需要以年度会计利润

为基础进行调整， 再适用各自所得税

率计算应缴的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

税。

而无论是核算会计利润中的成本

费用， 还是纳税调整过程中的扣除项

目核定， 相关支出项目都需要以取得

的发票为依据， 否则在税法上将不予

确认， 必将导致买方当期应纳所得税

的增加。

综上， 买方支付价款后， 卖方拒

绝依法向买方开具发票， 无论双方合

同中是否约定发票开具事宜， 在无法

取得发票的情况下， 买方无法正常抵

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无法核算企业所

得上的成本费用， 已经严重影响到买

方的实体权利和利益， 理应构成民事

诉讼标的。

部分案件中， 法院判决其不属于

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范围， 显然只是看

到国家税务机关的发票行政管理职

能， 而没有顾及到买方民事实体权益

所受的侵害， 是完全错误的。

在处理商事争议案件过程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买方在

支付合同价款后，卖方以各种理由拒绝开具发票，这在卖方垄断议

价权的交易中更是屡见不鲜。

当然，如果卖方拒绝开具发票，买方可以向卖方所在地税务机

关举报。但是，由于增值税申报只是按照纳税人本期一般计税方法

或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的销售额和销项税额， 如果卖方

在申报表中的“未开具发票”栏填报了本期未开具发票收款金额并

完成税款缴纳义务，不存在逃避缴纳税款问题，税务机关很可能无

法强制其开具发票。

碰到这种情况，买方除了诉诸法院，恐怕也别无他法。

以下，笔者就着重谈谈发票开具请求权的司法救济问题。


